2005年江苏省作业场所

高毒物品职业危害专项整治方案
（2005年2月6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和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精神，遏制职业危害多发的趋势，根据江苏生产经营单位职业危害的特点和实际，2005年在全省开展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专项整治工作。
一、整治工作的目标
全省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专项整治工作以《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整治职业危害中突出问题为重点，依法规范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管理秩序，积极探索和建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的长效管理机制。通过整治，落实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提高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用人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使全省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二、整治工作的范围
整治的范围是：全省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对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可能产生职业中毒危害的各个环节进行整治。
三、整治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开展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普查。
《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情况调查表》（附表1）由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填写，报送至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情况汇总表》（附表2）由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汇总，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确定报送范围。《高毒物品综合表》（附表3），由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逐级汇总，上报至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在普查的基础上，各地要建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台帐，掌握本地区高毒物品的使用情况。
（二）依法落实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
1、强化用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责任。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要根据《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制定完善以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操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各项规章制度，推行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监控，层层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一位从业人员；积极采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不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2、用人单位必须建立职业危害防治责任制，实施职业危害长效管理。用人单位职业危害日常管理的主要内容有：
（1）职业危害防治规划及实施方案；
（2）职业危害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立与日常管理；
（3）职业危害管理责任制及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
（4）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前健康检查；
（5）法定代表人、安全管理人员、接触有毒因素员工等从业人员的职业危害防治培训与教育；
（6）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与从业人员的使用管理；
（7）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防护设施“三同时”；
（8）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和评价；
（9）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项目的申报；
（10）职业危害基础设施和事故隐患的整改与消除；
（11）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危害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与演练；
（12）设置作业场所职业危害警示标志。健全职业危害防护设备设施，做好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
（13）职业危害防治资金投入情况。
(三)对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实施安全监管。
1、组织用人单位管理人员的职业危害培训。通过分期分批分级培训，用人单位的法人、主要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100%取得从业资质；用人单位的仓储保管员、采购员、销售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各级安监部门要定期组织这类人员的职业危害基础知识和岗位技能的培训，提高安全意识，规范作业行为。
2、以市场准入机制作为整治工作的重要手段。要严把使用高毒物品企业的设立、批准关。要依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部署，对使用有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逐步实施“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制度。
3、实施分级监管，加强监督检查。通过整治，对本地区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进行分类，由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按分类情况进行分级监管。各级安监、卫生部门对各自的监管对象，要加强督促、检查和指导，确保重点单位的安全。
四、整治工作的步骤
(一)试点阶段（3-5月份）。各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试点县（区）的数量和规模，参照整治工作的步骤，先行开展试点工作，取得经验，指导面上工作。
(二)动员部署阶段(6月份)。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国家和全省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整治工作领导机构和牵头单位，明确工作的目标、重点、措施和要求。各省辖市整治方案于7月15日前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三)企业自查阶段(7-8月份)。各地要组织、督促和指导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依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整治工作的要求，进行对照检查，全面排查隐患，落实整改措施。企业自查报告于8月底前完成，并报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四)集中整治阶段(9-10月份)。各地要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进行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和检查结论，并督查用人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
各市整治办公室要对本地区县(市、区)的整治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对抽查、验收不合格的县(市、区)，责令整改并限期完成。各省辖市整治结束后将整治情况于11月10日前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五)全省检查阶段(11-12月份)。省整治办公室将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各市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各市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措施和整治效果，并实地抽查部分用人单位的整治情况。
五、整治工作的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省安委办牵头成立由安监、卫生、总工会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江苏省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专项整治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省联席会议将每季度召开一次通报会，由各相关部门通报安全监管情况和整治情况。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省安委会的统一部署，切实加强整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全面落实整治责任和措施。各市、县（市、区）整治领导机构办公室具体负责整治工作的协调。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要切实履行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监管职能，形成职责明确、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作业场所高毒物品职业危害监管机制。
1、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整治工作职责。
（1）负责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依照《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部署，逐步实施“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制度；负责职业危害申报，依法监督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定和标准情况。
（2）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3）组织指导、监督检查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培训工作。
联系人：监督管理二处夏天南，电话：025-83332377，电子信箱：XTN_AJ@js.gov.cn。
2、省卫生厅整治工作职责。
（1）负责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职业病的预防、保健，并查处违法行为。
（2）规范职业病的检查和救治；负责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工作。
（3）负责对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审核、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和竣工验收。
联系人：王金敖,电话：025-51988049，025-83231377
3、省总工会整治工作职责。
（1）督促并协助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和培训，对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与用人单位就劳动者反映的职业病防治问题进行协调并督促解决。
（2）参与建设项目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3）参与职业危害事故的调查处理，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提出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联系人：上官忠福，电话：025-83530901
 (二)突出重点，依法整治。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针对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依法实施整治。要把整治工作与促进依法生产经营、依法监管结合起来，通过深化整治，推动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的监管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要采取法律约束、政策导向、行政监管、搞好服务等多种手段，推动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形成自我约束、不断完善的安全生产工作机制。
(三)跟踪督查，狠抓落实。各市安委会要对本地区的整治工作进行经常性督查和指导，确保整治工作落实到位。省有关部门也要对各地整治的进展情况进行督查和指导，通过监督检查，推动整治工作有序开展和不断深化。
附表1：《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情况调查表》
附表2：《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情况汇总表》
附表3：《高毒物品综合表》
编号：     [2005]   号    收到日期    月    日

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情况调查表

	单位名称
	
	经济类型
	

	邮编和地址
	
	行业类别
	

	主要负责人
	
	电话和手机
	

	联系人
	
	电话和手机
	

	注册资本（万元）
	
	员工总数
	

	主要产品
	

	本单位在生产、使用、经营、储存过程中，原料、产品、中间体、废弃物和辅助物中是否存在下列54种高毒物品，如存在，请在方框内打√。

下列为卫生部卫法监发[2003]142号文件公布的高毒物品（按序号、名称排列）：

□1、 N-甲基苯胺                  □19、 氟及其化合物(不含氟化氢)    □37、 氯乙烯；乙烯基氯

□2、 N-异丙基苯胺                □20、 镉及其化合物                □38、 锰化合物(锰尘、锰烟) 

□3、 氨                          □21、 铬及其化合物                □39、 镍与难溶性镍化物

□4、 苯                          □22、 汞                          □40、 铍及其化合物

□5、 苯胺                        □23、 碳酰氯                      □41、 偏二甲基肼

□6、 丙烯酰胺                    □24、 黄磷                        □42、 铅：尘 / 烟

□7、 丙烯腈                      □25、 甲（基）肼                  □43、 氰化氢（按CN计）

□8、 对硝基苯胺                  □26、 甲醛                        □44、 氰化物（按CN计）

□9、 对硝基氯苯/二硝基氯苯       □27、 焦炉逸散物                  □45、 三硝基甲苯

□10、 二苯胺                     □28、 肼；联氨                    □46、 砷化（三）氢；胂

□11、 二甲基苯胺                 □29、 可溶性镍化物                □47、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

□12、 二硫化碳                   □30、 磷化氢；膦                  □48、 石棉总尘/纤维

□13、 二氯代乙炔                 □31、 硫化氢                      □49、 铊及其可溶化合物

□14、 二硝基苯(全部异构体)       □32、 硫酸二甲酯                  □50、 （四）羰基镍

□15、 二硝基（甲）苯             □33、 氯化汞                      □51、 锑及其化合物

□16、 二氧化（一）氮             □34、 氯化萘                      □52、 五氧化二钒烟尘

□17、 甲苯-2,4-二异氰酸酯(TDI)   □35、 氯甲基醚                    □53、 硝基苯

□18、 氟化氢                     □36、 氯；氯气                    □54、 一氧化碳（非高原）

	单位接触高毒物品情况（无高毒物品不要填）：

1．高毒物品存在于（打√）：□产品   □原料   □中间体   □废弃物   □辅助物品
2．高毒物品存在于那些工段、车间、场所：         、         、         、

              、         、         、          、         、         。

3．接触高毒物品总人数：         人，其中女工数：        人。

	请单位负责人确认数据，并根据范例1或范例2作出声明（用钢笔填写）：

范例1：                            范例2：
我声明，

单位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本表  月  日前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科室

安监部门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使用高毒物品作业场所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编和地址
	注册

资本

万元
	员工

数
	高毒物品
	接触高毒员工
	主要产品

	
	
	
	
	
	
	
	数量
	序号
	总数
	女工数
	

	
	
	
	
	
	
	
	
	
	
	
	

	
	
	
	
	
	
	
	
	
	
	
	

	
	
	
	
	
	
	
	
	
	
	
	

	
	
	
	
	
	
	
	
	
	
	
	

	
	
	
	
	
	
	
	
	
	
	
	

	
	
	
	
	
	
	
	
	
	
	
	

	
	
	
	
	
	
	
	
	
	
	
	

	
	
	
	
	
	
	
	
	
	
	
	

	
	
	
	
	
	
	
	
	
	
	
	

	
	
	
	
	
	
	
	
	
	
	
	


填表人：                  电话：                           填表日期

高毒物品综合表    

	接毒

总人数
	
	其中女工
	

	序号
	高毒物品名称
	使用

单位数

	28
	肼；联氨
	

	29
	可溶性镍化物
	

	30
	磷化氢；膦
	

	31
	硫化氢
	

	32
	硫酸二甲酯
	

	33
	氯化汞
	

	34
	氯化萘
	

	35
	氯甲基醚
	

	36
	氯；氯气
	

	37
	氯乙烯；乙烯基氯
	

	38
	锰化合物(锰尘、锰烟)
	

	39
	镍与难溶性镍化物
	

	40
	铍及其化合物
	

	41
	偏二甲基肼
	

	42
	铅：尘 / 烟
	

	43
	氰化氢（按CN计）
	

	44
	氰化物（按CN计）
	

	45
	三硝基甲苯
	

	46
	砷化（三）氢；胂
	

	47
	砷及其无机化合物
	

	48
	石棉总尘/纤维
	

	49
	铊及其可溶化合物
	

	50
	（四）羰基镍
	

	51
	锑及其化合物
	

	52
	五氧化二钒烟尘
	

	53
	硝基苯
	

	54
	一氧化碳（非高原）
	


填报单位：

	有毒单

位总数
	
	员工

总数
	

	序号
	高毒物品名称
	使用

单位数

	1
	N-甲基苯胺
	

	2
	N-异丙基苯胺
	

	3
	氨
	

	4
	苯
	

	5
	苯胺
	

	6
	丙烯酰胺
	

	7
	丙烯腈
	

	8
	对硝基苯胺
	

	9
	对硝基氯苯/二硝基氯苯
	

	10
	二苯胺
	

	11
	二甲基苯胺
	

	12
	二硫化碳
	

	13
	二氯代乙炔
	

	14
	二硝基苯(全部异构体)
	

	15
	二硝基（甲）苯
	

	16
	二氧化（一）氮
	

	17
	甲苯-2,4-二异氰酸酯(TDI)
	

	18
	氟化氢
	

	19
	氟及其化合物(不含氟化氢)
	

	20
	镉及其化合物
	

	21
	铬及其化合物
	

	22
	汞
	

	23
	碳酰氯
	

	24
	黄磷
	

	25
	甲（基）肼
	

	26
	甲醛
	

	27
	焦炉逸散物
	



表1





我声明，我单位不存在54种高毒物品，并对此调查表的真实性负责。





我声明，我单位只存在×××、×××、×××等××种高毒物品，并对此调查表的真实性负责。





填表人：             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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